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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1年6月28日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ST金贵” 变更为“金贵银业” ；股票代码仍为

“002716” ；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

6月25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2021年6月28日开市起复牌。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简称由“*ST金贵” 变更为“金贵银业” ；

3、股票代码仍为“002716” ；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1年6月28

日。

二、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19年8月31日在指定媒体刊登了《2019年半年度

报告》，披露了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控股股东曹永贵累计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10.14亿元，且未能在2019年9月30日前归还所占用的资金，公司股票于2019年10月9日开市起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风险，股票简称变更为“ST金贵” 。

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第13.2.1条、第13.2.3条的相关规定：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将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交易自2020年4月30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

“*ST金贵” 。

2020年11月5日，由于公司的司法重整被法院受理，根据《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之13.2.1条第（十一）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4月29� � � 日出具的《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2-323号），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05亿元，其中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1.8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9.63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2亿元，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实现由负转正。

2、原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已解决。

3、2020年12月31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送达了（2020）湘10破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

4、公司通过司法重整，获得了重整投资人5.52亿元的资金注入，并对大部分债务实施了债务重组；2021年

1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

生了新的董事、监事，并聘任了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已于2021年3月11日复工复产，并于2021年4月26日全

面复工复产，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恢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5、公司前期存在的银行账户被冻结问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

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关于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项排查，

鉴于公司涉及的上述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且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规定的其他

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鉴于以上原因，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四、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批准情况

公司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 根据 《上市规

则》（2020年12月修订），公司股票自2021年6月25日开市起停牌1天，于2021年6月28日开市起恢复交易并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 “*ST金贵” 变更为 “金贵银业” ； 证券代码不变， 仍为

“002716”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变更为10%。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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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贵银业” ）于2021年5月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下发的《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2021】第75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公司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对问询函所询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回复内容公

告如下：

一、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2020年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年审会计师无法就你公司相关供应商业

务及其往来情况、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情况以及这些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

产生的影响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年审会计师无法确定与

该事项相关的其他信息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同时，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你公司对相

关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的真实性、商业逻辑的合理性。

（一）请年审会计师补充披露“受限” 事项的形成过程及原因，“受限” 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已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已经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未能获取的审计证据内容，

即应获取何种审计证据方可解决“受限” ，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1、“受限” 事项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1）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情况

据向公司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有色金属加工业，其采购的原材料单批次价值较高，且处于卖方市场，

行业内一般采用先款后货的形式交易，因此公司期末一般存在较大的预付款项。 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供

应商资金紧张，相应货款的可收回性下降，公司对预付供应商货款进行重新列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

将预付供应商款项在其他应收款列报为486,276.13万元，2020年度根据期后该等款项的拍卖结果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307,525.48万元，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466,271.34万元。 因此，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中有关其

他应收款净值准确性事项的影响在2020年度已消除，但我们仍无法对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进行核实，故在2019和2020年度的审计报告中都予以保留。

（2）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

据向公司了解，因公司原材料处于卖方市场，且所处行业上下游均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为保证原料储备

和供应，公司在以前年度存在配合重要供应商开展保理等融资业务的情形。 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供应商

及公司资金紧张，前述供应商保理等融资业务出现逾期，公司因此需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相关融资机构

将供应商及公司起诉至法院， 公司基于诉讼进展及应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确认了相应的预计负债，2020年度

确认涉诉损失113,969.03万元，累计确认涉诉损失186,137.77万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由于公司实施了司

法重整，相应的诉讼事项已解决或已明确相应的解决方案，公司据此进行了相应会计处理。 因此，2019年度审

计报告保留意见中有关诉讼事项的影响在2020年度已消除，但我们仍无法对诉讼事项涉及的交易事项的形成

过程及原因进行核实，故在2019和2020年度的审计报告中都予以保留。

（3）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情况

据向公司了解，2020年7月3日，公司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调查

通知书》（编号：湘证调查字040、041号），因公司及曹永贵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决定对公司及曹永贵立案调查。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该立案调查尚

未有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2、“受限” 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1）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情况、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

2021年4月9日，公司及管理人将公司部分属于司法重整计划中低效资产范畴的对外债权委托湖南鑫利丰

拍卖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鑫利丰公司）实施公开拍卖，该部分债权的清算评估价值为1,785.18万

元。 当日，前述债权资产拍卖成功，拍卖价款为17,500.00万元。 此部分债权已包含前述所有计入其他应收款的

预付供应商款项，公司已根据该等预付供应商款项的拍卖结果在2020年度计提相应信用减值损失，故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影响。

（2）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情况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虽然公司已在2020年11月5日解决了原大股东资金占用事项，但该立案调查尚未有

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确认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3、已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情况

①按照抽样方法对期末预付供应商货款相关的其他应收款执行函证程序，包括现场跟函或邮寄函证等形

式，确认其发生额和余额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②获取并检查公司关于转入其他应收款的预付供应商货款计提相应坏账准备的资料，包括聘请的法律顾

问向部分供应商出具的催款律师函以及确认可收回金额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司法重整的重整计划、期后的债

权拍卖资料等，并根据上述资料评估对当期财务报表及审计意见的影响；

③抽取发生额较大或期末余额较大的供应商进行访谈，因这些供应商已不再接受访谈或无法联系等因素

的影响，我们未能有效地执行访谈程序；

④对预付供应商发生额凭证进行检查，确定是否存在异常；

⑤对重要供应商的工商登记信息进行网上查询，检查其与公司及公司的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⑥获取公司关联方明细列表，与公司供应商明细进行核对。

（2）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

①获取公司诉讼事项台账，收集诉讼事项对应的原始资料，包括诉讼标的来历的相关合同，诉讼的起诉资

料，应诉资料，判决或仲裁资料等；

②查询公司的相关公告以及搜索公开网站信息，与已获取的诉讼事项台账核对是否齐全；

③向公司法律部门或其聘请的法律顾问咨询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

④获取公司关于预计负债的计算过程，核实公司已入账预计负债以及将其实施债务重组的准确性；

⑤获取公司司法重整计划，与司法重整相关的法院文书，管理人的相关文件，债务重组清偿计算表等债务

重组相关资料，核实预计负债减少的合理性；

⑥对重要诉讼涉及到的交易对象的工商登记信息进行网上查询，检查其与公司及公司的关联方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3）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情况

①获取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的通知书。

②与公司、监管部门沟通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4、已经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

（1）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情况

①我们选取了部分供应商进行函证，截至审计报告日，除少部分供应商回函金额相符外，大部分未回函或

回函金额不符；

②通过获取律师函、法律意见书，评估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结论的合理性；通过检查期后债权的拍卖结

果，检查预付供应商货款转入的其他应收款累计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是否准确；

③抽取发生额较大或期末余额较大的供应商进行现场访谈，以核实其与公司及原大股东的关系、年度采

购情况、年度余额情况、年度自身经营情况、还款能力等，因这些供应商已不接受现场访谈或无法联系等因素

的影响，我们未能获取有效的审计证据；

④检查了发生额凭证，尚无法确认转至其他应收款的合理理由；

⑤已获取公司将预付款项转至其他应收款及计提相应坏账准备的原因说明，主要是基于供应商自身经营

困难，存在可收回风险；

⑥通过登录天眼查等网站对供应商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获取供应商的股东构成、经营信息、设立时间等

工商信息；

⑦公司关联方明细列表。

（2）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

①预计负债计算表；

②诉讼事项台账；

③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相关公告；

④司法重整计划，与司法重整相关的法院文书，管理人的相关文件、债务重组收益计算表等债务重组相关

资料。

（3）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情况

立案调查通知书。

5、未能获取的审计证据内容、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

（1）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情况、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

由于前述供应商不再配合审计工作或是已注销， 导致现场走访工作无法有效实施， 部分函证未回函；同

时，在2020年报审计期间公司更换了大部分管理层及关键岗位人员（如出纳等），我们未能对供应商业务及其

往来情况、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等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采取和实施有效的替代程序。

（2）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情况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由于前述立案调查尚未有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未采取或无法采取其他替代程

序核实立案调查结果。

（二）请年审会计师补充披露广泛性的判断过程，量化说明相关事项对公司盈亏、退市、风险警示等重要

指标的影响，结合上述情况说明非标事项不具有广泛性的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1、《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虽然仅对财务

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

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

“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

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累计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 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是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

“第十四条 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下列方式确定其影响：(一)� 如果未

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二)

……” 。

2、2019年度

我们认为，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仅限于特定要素、

账户或项目，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数量是有限的，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且不会

导致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按照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针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3、2020年度

根据前述2之说明，公司已根据司法判决结果、法院裁定的司法重整方案及期后债权拍卖结果对供应商业

务及其往来情况和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故该等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影响；我们尽管无法判断公司及原大股东被立案调查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具体影响金额，但基于公司已在2020年11月5日解决了原大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因此我们认为监管部门对

公司及原大股东的立案调查结论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2020年度审计报

告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我们的判断是合理的。

（三）请说明你公司预付供应商款项与诉讼所涉事项是否真实，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符合商业逻辑，

预付对象与诉讼涉及对象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你公司董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

形，是否涉及资金占用。

公司回复：

1、公司系贵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鉴于行业的特殊性，销售需预收客户货款，采购亦需预付供应商货款，且

在货物运输、取样结算上又存在一定周期，故公司大额预付供应商货款及年末预付款项余额较大的情况一直

客观存在。 公司处于有色行业链条末端，自2016年开始介入矿山采选，但不足以形成自给原料储备，公司铅精

矿及含银物料等长期依赖供应商采购；2017年后，公司2000t/A白银清洁冶炼改扩建工程的投产，对粗银原料

需求量大幅提升，而由于电解铅的产能限制，自产阳极泥产量不能满足公司对粗银原料的需求，为满足电解银

产能，粗银原料亦主要依靠向供应商采购取得。

公司长期大量采购铅精矿、粗铅、阳极泥、粗银等原料，这些原料处于卖方市场，加上公司所处行业上下游

均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为保证原料储备和供应，公司需预付货款才能获得。 经查询，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

合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货物取样、计量和预付货款等方面均有约定，从合作条款及合同内容来看，公司为

保证生产原料供应，稳定供应渠道对部分供应商预付了原材料款以保证合同的履行。

因有色行业的采购、生产及销售均属资金密集型行业，部分供应商在筹集资金过程中，一般会办理非标保

理业务融资，在供应商未及时归还资金时，公司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 2019年以来，受市场及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供应商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恶化，资金链断裂，并涉及多起法律诉讼案件，公司因此也

涉及到了相关的诉讼。

综上所述，公司预付供应商款项与诉讼所涉事项是真实的，具备商业实质，符合商业逻辑。

2、经公司自查，发现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在2018-2019年因自身资金周转需求，通过部分供应

商与公司供应合作的关系，由公司向部分供应商预付货款，供应商收到预付款后将部分款项应其要求转至指

定账户，这些供应商具体包括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智汇贸易）、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来顺贸易）、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荣贸易）、郴州市旺祥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旺祥贸易）、郴州市祥荣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荣凯贸易）、永兴县富兴

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兴公司）。 截至2019年6月30日,曹永贵累计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10.14亿

元。 2020年11月5日,上述资金占用问题已经解决。

除上述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资金占用情况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

不存在与公司预付对象、诉讼涉及对象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利益往来，利益输送的

情形，也不涉及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预付对象及诉讼涉及对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原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详见问题一（一）3之已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的说明。

2、核查结论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由于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核实预付供应商款项与诉讼

所涉事项是否真实，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符合商业逻辑；除前述已解决的原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事项外，

我们未发现预付对象与诉讼涉及对象与公司及公司关联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也未发现存在

利益输送和涉及资金占用的情形。

（四）请说明你公司为了消除保留意见影响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公司回复：

1、关于供应商预付款的相关问题。一方面，公司已于2021年1月22日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

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已完善内控制度，细化资金往来的管理要求，严格控制预付款额度、明确审批权限、加大

内部审计力度，杜绝无实质交易的资金往来。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预付款环节的风险控制，审查预付款的必要

性，同时对供应商的相应资质和偿债能力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资金的安全回收。 前述预付供应商款项已被列入

重整计划的低效资产，并于2021年4月9日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完成。 另一方面，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召

开了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开展原材料采购（销售）合作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约定由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向上游

供应商采购公司生产必需的原材料，采用赊销方式供应给公司。 至此，公司的采购模式已发生了转变，预付供

应商货款的现象将大大减少。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拓宽采购渠道，强化对供应商资质、征信、履约能力的考核，建

立供应商“黑名单” 制度，降低预付货款的风险。

2、关于公司因供应商保理业务连带清偿风险及供应商信用证福费廷业务到期支付风险等问题。 针对上述

风险，公司已将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相关业务纳入《重整计划》的债权申报范围，重整计划已于2020年12

月31日执行完毕，相关债权人按照《重整计划》方案得到了清偿或已有相应的清偿方案，因此，公司不再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将加强供应商保理业务合同的审批管理及业务风险的评估，并拟定相关制度，杜绝此类事

件的发生。

3、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对公司立案调查的问题。针对上述风险，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已向证监

部门申请对《调查通知书》中所涉事项进行结案工作，彻底消除前期立案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①向公司了解为了消除保留意见影响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②获取公司为了消除保留意见影响已采取或拟采取具体措施对应的相关资料，如期后拍卖资料、诉讼清

偿资料等；

③与公司、监管部门沟通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2、核查结论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为了消除保留意见影响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有效和合

理的。

二、因你公司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你公司股票于2019年10月9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2020年4月30日起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0年11

月5日， 由于公司的重整被法院受理， 你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你公司2020年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

12.0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9.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2亿元，原控股股东曹永贵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已解决，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司主要经营账户已解除冻结。 因此向本所申请

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请你公司自查并明确说明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第13.3条、第14.3.1条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

1294号）第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已逐条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14.3.1条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第四项相关规定进行自查，认为公司股票交易

不存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3.3条规定的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1、2021年3月11日，公司开始复工复产；2021年4月26日，银电解车间正式投产，标志着公司主要生产线全

线贯通。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

的情形。

2、截至2021年6月24日，除子公司少量不经常使用的银行账户外，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

形。

3、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严格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开，相关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形。

4、年审会计师对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不

存在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的情形。

5、鉴于公司原控股股东曹永贵的资金占用问题已在2020年11月予以解决，自此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

者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和担保的情形。

6、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2,710.35万元。公司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即2018-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的情形。

7、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公司于2020年实施了司法重整，获得了重整投资人5.52亿元的资金注

入，并对大部分债务实施了债务重组；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董事、监事，并聘任了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已于2021

年3月11日复工复产，并于2021年4月26日全面复工复产，持续经营能力由此得到恢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

常，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年审会计师也对此予以认可。 因此，公司不存在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二）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3.1条规定的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

1、公司2020年度实现扣除后营业收入11.89亿元。 因此，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情形。

2、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19.63亿元。 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3、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度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

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4、公司在2020年度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但尚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因此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情形。

（三）公司不存在《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

1294号）第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1、公司不存在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详见本题（一）、（二）之回复；

2、 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 未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修订）第14.1.1条规定的暂停上市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1)查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14.3.1条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第四项的相关规定；

(2)根据前述文件的规定逐条分析公司的回复是否属实，判断公司结论的合理性。

2、 核查结论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认为其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

则暂停上市标准的规定的结论是恰当的。

三、你公司及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仍处于立案调查阶段。 如公

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构成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4.5.1条及第14.5.2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存在被强制退市的风险。 请说明截至目前

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立案调查对你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评估你公司存在触及第14.5.1条及第14.5.2条

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可能性。

公司回复：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了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披

露了风险提示公告。经公司自查，所涉事项包括：1、原控股股东曹永贵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因自自身资金周

转需求，通过部分供应商与公司供应合作关系，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14亿元，截止2020年11月5日曹

永贵违规占用公司资金10.14元问题，已通过“债务平移” 方式得到解决。； 2、关于公司违规为关联方郴州市金

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地产” ）1.6亿元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 截止2019年6月13日，金

江地产已向上海汐麟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汐麟” ）还借款1.6亿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金江地

产已偿清上海汐麟的所有债务，同时，上海汐麟已于2019年6月13日出具《解除担保责任确认函》，解除了公司

在《保证合同》项下向上海汐麟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新的违法违规事项，公司立案调查所涉事项已全部解决，不会对后续公司生产

经营、财务状况造成影响。 公司已向证监部门申请对立案事项进行结案。

公司对照了《上市规则》第14.5.1条及第14.5.2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相关条款，公司判断目前并

不存在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四、你公司重整计划于2020年12月31日执行完毕，确认债务重组收益64.14亿元，投资收益确认65.22亿元，

其他收益确认-1.08亿元。

（一）请以列表形式披露报告期内所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债务账面价值、清偿方式、清偿资产的公允价值、

清偿时间、债务重组收益确认金额及依据。

公司回复：

2019年12月18日，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腾建设）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郴州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2020年11月5日，郴州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负责重整

各项工作。

2020年12月16日，郴州中院作出（2020）湘10破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公司重整计划约定以总股本为基数共计转增1,250,000,896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其中435,

000,000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 并由重整投资人按照1.27元/股的价格有条件受让， 合计提供552,450,

000.00元资金。 重整投资人支付的资金用于支付重整费用、清偿各类债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余815,000,

896股用于直接抵偿公司的债务。

2020年12月22日，重整投资人已支付完毕全部重整投资款，共计552,450,000.00元。

2020年12月28日，公司此次司法重整新增的合计1,250,000,896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并于2020年12月29日开始上市交易。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郴州中院作出的（2020）湘10破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确认公司重整计划

已执行完毕。

根据重整计划，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641,460.12万元，其中计入投资收益652,

214.41万元，计入其他收益-10,754.29万元，汇总明细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汇总项目 债权金额（①）

优先债权

（②）【注

1】

留债总额

（③）【注2】

存货抵债

（④）

【注3】

债权数额（减留

债）⑤=①-②-③

-④

受偿现金总

额（⑥）

有财产担保债权 276,720.89 1,410.74 64,478.96 210,831.19 4,549.13

普通债权 610,774.09 610,774.09 18,512.85

有存货质押债权 239,377.52 18,420.35 24,566.50 196,390.67 4,084.61

合计 1,126,872.50 1,410.74 82,899.31 24,566.50 1,017,995.95 27,146.59

（续上表）

汇总项目

受偿股票取整

（万股、⑦）

资本公积（⑧）

存货拍卖损失

（⑨）

[注3]

债务重组收益⑩

=⑤-⑥-⑦-⑧-

⑨

备注

有财产担保债权 15,365.91 22,434.23 168,481.92 计入投资收益

普通债权 44,117.38 64,411.37 483,732.49 计入投资收益

有存货质押债权 14,324.84 20,914.27 167,821.24 -10,754.29 计入其他收益

合计 73,808.13 107,759.87 167,821.24 641,460.12 -

注【1】：优先债权是指有财产担保债权对应担保财产按照清算价格法测算的涉及建设工程民工工资优先

以现金清偿的部分

注【2】：留债总额是指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担保财产评估价值不变更债权债务主体和担保措施，对重整

计划确定的债权数额采取延长还款期限、调整还款利率的安排，其中留债期限为5年，自2021年1月1日起第1年

至第3年按季付息，第4年起除按季付息外每年末偿还本金50%。 留债利率取原融资利率与当期五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之低者，利息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计算

注【3】：详见问题十(一)3之说明

（二）请以列表形式说明暂缓认定的债权与未申报的债权及存在异议的债权的债务人、债务账面价值、暂

缓认定或未申报或存在异议的原因，是否确认重组收益、确认金额及依据，后续处理方式等。

公司回复：

1、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暂缓认定债权和存在异议债权是一致的，具体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暂缓认定债权

申报金额

①

暂缓认定原

因

核实差异调整

金额

②【注1】

已实施债务重

组金额

③=①+②

其他差异

金额

④=①-③

【注2】

备注

暂缓认定债权

人1

28,514.17 诉讼未决 58.54 28,572.71

调整金额系基于银行

询证函回函金额确认

实施债务重组

暂缓认定债权

人2

26,798.35 诉讼未决 26,798.35

按其申报金额实施债

务重组

暂缓认定债权

人3

21,400.92 诉讼未决 -2,480.00 18,920.92

调整金额系已实施债

务转移金额

暂缓认定债权

人4

20,403.10 诉讼未决 20,403.10

按其申报金额实施债

务重组

暂缓认定债权

人5

17,903.10

尚需补充证

据

-2,216.73 15,686.37

调整金额系已实施债

务转移金额

暂缓认定债权

人6

13,600.00

尚需核实债

权数额

13,600.00

按其申报金额实施债

务重组

暂缓认定债权

人7

12,539.27 诉讼未决 -8,812.47 3,726.80

调整金额系债权人在

子公司的债权，母公司

无需实施债务重组

暂缓认定债权

人8

12,522.70 诉讼未决 -1,200.00 11,297.90 24.80

调整金额系已实施债

务转移金额；其他差异

较小，暂不予预计

其他单位 （汇

总）

57,502.20

诉讼未决/尚

需核实债权

数额

-5,779.05 42,119.24 9,603.91

调整金额主要系债权

人在子公司的债权，母

公司无需实施债务重

组，此外还有部分其他

差异部分系公司无相

关核查依据，部分系诉

讼未决事项存在差异，

暂不予预计

小 计 211,183.81 -20,429.71 181,125.39 9,628.71

注【1】：核实差异调整金额是指公司对暂缓认定债权已核实差异原因无需实施债转股的部分

注【2】：其他差异金额是指暂缓认定债权中公司与部分债权人存在未决诉讼，或是该部分债权人提供的

申报资料不齐全等原因，暂时未实施债转股的部分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未申报债权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债转股金额

受偿现金总

额

债转股金

额

受偿股票

取整（万

股）

资本公积

债转股收

益

未申报原

因

未申报债权人1 14,800.00

对方未申

报

西藏金和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和矿业）

11,803.51

子公司内

部往来

郴州市贵龙再

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龙公司）

11,569.77

子公司内

部往来

未申报债权人2 3,728.16 3,728.16 94.16 3,634.00 270.70 395.22 2,968.08

对方未申

报

未申报债权人3 2,821.56 2,821.56 76.03 2,745.53 204.51 298.59 2,242.43

对方未申

报

未申报债权人4 2,022.93

对方未申

报

未申报债权人5 1,197.04

对方未申

报

1000万元以下

未申报金额（汇

总）

3,802.94 741.81 451.87 289.94 21.60 31.53 236.81

对方未申

报

小 计 51,745.91 7,291.53 622.06 6,669.47 496.81 725.34 5,447.32

3、根据司法重整计划，上述债权未经郴州中院裁定确认或者管理人审核认定，或未自行申报，公司初步查

明原因或了解事实后， 对部分暂缓确认债权中的181,125.39万元及未申报债权中的6,669.47万元参照已裁定

同类债权相应调整和清偿；对部分未查明事实原因暂不予确认的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待诉讼判决或

其自行申报，公司核查清楚后的三年期限内，按照同类债权相应调整和清偿，此类债权若有变化将对后期公司

债务重组收益带来一定影响；对公司子公司内部往来形成的债权，公司不作为债务重组的债权认定。

（三）你公司对申报金额存在异议的债权，根据司法重整计划将以公司认可金额入账，同时确认相关债务

重组收益，请以列表形式说明公司认可金额与申报金额的差异，以公司认可金额入账的依据与合理性，超出你

公司认可金额的部分是否存在偿还风险，是否需计提预计负债，若无需计提请说明原因及依据。

公司回复：

1、从本问题（一）、（二）可知，截至2021年4月29日，由于公司与部分债权人存在未决诉讼，或是该部分债

权人提供的申报资料不齐全等原因，尚有9,628.71万元的债权作为暂缓确认债权未进行债务重组处理，公司已

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为或有事项。 若2021年4月29日之后未决诉讼得到判决或债权人提供新的证据核实债

权，与公司已认可债权金额存在差异，公司将据实参照同类债权相应调整和清偿，并同时进行账务处理。

2、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受让435,000,000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支付的对价552,450,000.00元，用

于支付重整费用、清偿各类债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余815,000,896股用于直接抵偿公司的债务。故对于截

至2021年4月29日暂未认可的部分债权，公司已预留相应资金和股份，不存在相应偿债风险。

（四）请结合（一）（二）（三）的情况说明债务重组收益确认的准确性，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

定。

公司回复：

1、《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

以终止确认。 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应当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计

入当期损益。 ”

“第十二条 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务。 ”

“第十三条 以多项资产清偿债务或者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一条和第十

二条的规定确认和计量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权益工具和

重组债务的确认金额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

2、《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

“六、关于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偿债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

“投资收益” 科目。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非金融资产（如固定资产、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或服务等）清偿债务，或者以包

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在内的多项资产清偿债务的，不需要区分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组损益，也不需要

区分不同资产的处置损益，而应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 科目。

……债务重组采用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的，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

公允价值计量。 ”

3、根据公司的重整计划，公司的债务重组包含以包括金融资产（现金、股权）、非金融资产（存货）在内的

多项资产清偿债务和以金融资产（现金、股权）清偿两种方式，前者的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其他收益，后者的债

务重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请结合债务清偿进度说明重整计划履行完毕的具体时点及依据，说明债务重组收益记录在本报告

期的依据，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的规定。

公司回复：

1、重整计划履行完毕的具体时点及依据

2020年12月28日，公司此次司法重整新增的合计1,250,000,896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并于2020年12月29日开始上市交易。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郴州中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确认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2、债务重组收益记录在本报告期的依据，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

类第1号》的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

详见本问题(四)1之说明。

（2）《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的相关规定

“1-20�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

……对于上市公司因破产重整而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由于涉及破产重整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

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上市公司通常应在破产重整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

表明上述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

（3）《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20)》（P407）的相关规定

“……如果A公司在2×12年12月31日前已将需以现金清偿的债务对应的现金支付至管理人账户，需清偿

给债权人的股票也过户到管理人指定账户，可以视为存在确凿证据表明破产重整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的重大

不确定性消除，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 ”

（4）在公司的司法重整过程中，2020年12月22日，重整投资人已支付完毕全部重整投资款；2020年12月

28日，公司司法重整新增的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并于2020年

12月29日开始上市交易。因此可以认定，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债务重组执行过程及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

已消除，债务重组收益应在2020年度予以确认。

（六）请说明投资收益与其他收益中分别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原因与依据。

详见问题四(四)之说明。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司法重整计划，以及与重整相关的法院文书，结合终结重整程序的日期，评价债务重组收益是

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2)检查司法重整是否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执行，是否存在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3)获取债务重组清偿计算表，根据重整方案及选择的受偿方式，复核债务重组清偿是否完毕及债务重组

收益的计算过程是否准确，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检查与债务重组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核查结论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在2020年度债务重组收益的计算过程是准确的，债务重组相关的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债务重组相关的信息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五、你公司2019年年报中涉及诉讼事项38单，涉诉金额合计31.30亿元，2020年年报中涉及诉讼事项11单，

涉诉金额合计8.48亿元，本期确认涉诉损失11.40亿元，累计确认涉诉损失18.61亿元。 预计负债2020年期初余

额为7.22亿元，期末余额为0.01亿元。

（一）请列表说明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若已解决，请说明解决方式，解决时间，具体赔偿金额，对公司损益

产生的影响；若未解决，请说明未解决的原因，是否需计提预计负债，若计提，请说明计提的金额与涉案金额是

否存在差异及原因，说明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若未计提，请说明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回复：

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是否成

诉讼(仲裁)进

展

解决方式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2019年 2020年 预计负债

1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尔小

贷）与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11,680.00 是

2019年 5月 6

日 达 成 和 解

协议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8,310.39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5,289.61万元、 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10,869.70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

-2,730.30万元

2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保

理）与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900 是

2020年1月21

日 收 到 一 审

判决书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1,007.93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45.84元、确认债务重组收

益827.46万元，累计影响损益-226.31万元

3

常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嘉

租赁）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9,900.00 是

2020 年 11 月

12日 收 到 判

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6,287.49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4,881.75万元、 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8,924.07万元，累计影响损益-2,

245.17万元

4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与

公司债务合同纠纷

5,055.00 是

2020 年 11 月

20日 收 到 判

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3,446.08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2,702.30万元、 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4,905.28万元，累计影响损益-1,

243.10万元

5 联储证券与公司债务合同纠纷 3,175.00 是

2020年12月9

日收到裁决

6

安昇（天津）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安昇保理）与公司合同纠纷

3,720.00 是

2020年7月30

日收到裁判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2,353.32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1,296.76万元、 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2,905.59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

-744.49万元

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湖南分公司）与公司合同纠纷

36,023.00 是

2020年 3月 5

日 收 到 一 审

判决书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11,371.98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16,663.19万元、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22,423.90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

-5,611.27万元

8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雪松信

托）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9,000.00 是

2020年 7月 6

日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9,906.91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9,372.71万元、 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15,415.79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

-3,863.84万元

9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租赁）与

旺祥贸易融资租赁纠纷

8,901.00 是

2020年 1月 2

日 已 收 到 民

事判决书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20,302.77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3,016.37万元、 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18,649.10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

-4,670.04万元

10 保利租赁与旺祥贸易融资租赁纠纷 4,800.00 是

2019 年 11 月

28日 已 收 到

民事裁定书

11 保利租赁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5,003.00 是

2019年12月5

日 已 收 到 民

事裁定书

12

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保理）与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6,512.00 是

2019 年 12 月

30日 收 到 判

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6,719.67万元，2020

年列营业外支出507.67万元、 确认债务重

组收益5,768.90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1,

458.44万元

13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信托）

与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8,000.00 否

2020 年 12 月

16日 收 到 判

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20年列营业外支出19.25万元，财务费用

717.28万元，债务转移1.50亿元、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6,369.78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5,

633.25万元

14 湖南信托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0,000.00 否

2020 年 12 月

16日 收 到 二

审判决

15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与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

26,060.00 否

2020年2月18

已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20年列营业外支出137.98万元， 财务费

用1,329.91万元， 存货优先债权清偿 1,

239.50万元， 确认债务重组收益21,862.04

万元，累计影响损益20,394.15万元

16

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色贸

易）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

000.00

是

公司已收到中

色贸易的《起

诉状》及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 出 具 的

《 传 票 》

（2020） 京

0108 民 初

7824号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214.78万元，2020年

列财务费用493.39万元、 确认债务重组收

益2,556.68万元，累计影响损益1,848.51万

元

17 中色贸易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540 540 是

2020年 6月 9

日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18 中色贸易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061.00

1,

061.00

是

2020年3月27

日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19

郴州市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

4,241.00 否

2020年3月23

日 收 到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湘10

执68号)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20年列财务费用631.98万元， 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3,904.43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3,

272.45万元

20 方义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2,153.00 否

2020年 3月 6

日 收 到 民 事

判决书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20年列财务费用514.22万元， 列营业外

支出30万元， 确认债务重组收益2,242.42

万元，累计影响损益1,698.20万元

2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太平洋证

券）与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355.00 否

2020年5月15

日经调解

已实施债

务重组

公司根据调解进行认定债权， 并已按重整

计划清偿方案进行相应清偿，2020年确认

债务重组收益3,819.84万元

22 太平洋证券与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950.00 否

2020年5月15

日经调解

已实施债

务重组

公司根据调解进行认定债权， 并已按重整

计划清偿方案进行相应清偿，2020年确认

债务重组收益4,395.38万元

23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9,616.00 否

2020年6月11

日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20年列财务费用137.95万元， 列营业外

支出189.59万元， 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8,

219.78万元，累计影响损益7,892.24万元

2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508.00 否

2020 年 10 月

12日 收 到 判

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公司根据判决决认定债权， 已按重整计划

清偿方案进行相应清偿，2020年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3,897.15万元

25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债券交

易纠纷

9,895.00 否

2020年11月2

日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公司根据判决决认定债权， 已按重整计划

清偿方案进行相应清偿，2020年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8,728.69万元

2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388.00 否

2020年 9月 3

日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公司根据判决决认定债权， 已按重整计划

清偿方案进行相应清偿，2020年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3,869.96万元

27 苏州融华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融资合同纠纷 4,658.00 否

2020 年 11 月

30日 收 到 判

决

已实施债

务重组

2019年列财务费用309.84万元，2020年列

财务费用-257.65万元、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3,773.76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3,721.57�万

元

28 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7,162.00 7,162.00 否

2020年4月13日

收到判决，公司

已收到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出具的

《执行通知书》

（2020）粤01执

2467号

已实施债务

重组

2020年列财务费用611.13万元， 留债524.43万

元，确认债务重组收益6,098.21万元，累计影响

损益5,487.08万元

29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4,658.00 4,658.00 否

公司已收到上

海金融法院出

具的（2020）沪

74 执 恢 26 号

《执行通知书》

已实施债务

重组

2019年列财务费用785.24万元，2020年列财务

费用-30.37万元， 确认债务重组收益6,186.69

万元，累计影响损益5,431.82�万元

30 周建 2,331.00 否

2020年4月10日

撤诉

达成和解并

撤诉

并入其他诉讼，无影响

31 福腾建设与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3,370.00 3,370.00 否

公司已收到湖

南省郴州中院

出具的《执行裁

定书》（2020）

湘10执482号

已实施债务

重组

系暂缓确认债权，2020年列管理费用0.51万元，

营业外支出27.25万元，已确定优先债权943.00

万元， 留债金额2,691.81万元， 实施债务重组

91.99万元,确认债务重组收益57.62万元，累计

影响损益29.86万元

32 福腾建设与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592 否

公司已收到湖

南省郴州中院

出具的《执行通

知书》（2020）

湘 1003执 1378

号

已实施债务

重组

33 福腾建设与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5,264.00 5,264.00 否

公司已收到湖

南省郴州中院

出具的《执行通

知书》（2020�湘

10�执484�号。双

方达成和解，终

结湖南省郴州

中院（2020）湘

10执484号案件

的执行。

列入子公司

债权

2020-1-16收到裁决， 子公司已根据和解结果

进行账务处理

34

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中国）与

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11,545.00 是

2020年4月28日

收到裁决书

已实施债务

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1,166.21万元，2020年列

营业外支出110万元， 列财务费用1,272.57万

元，确认债务重组收益11,403.33万元，累计影

响损益8,854.55万元35 托克中国与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2,296.00 是

已实施债务

重组

36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合同纠纷 33,540.00 是

2020年6月19日

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务

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556.86万元，2020年列营

业外支出2,560.28万元，确认债务重组收益19,

708.14万元，累计影响损益16,591.万元

37

郑州中熔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熔科技）与

公司合同纠纷

1,292.00 是

2020年5月28日

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

已实施债务

重组

2019年列营业外支出286.14万元，2020计提预

计负债列营业外支出12.95万元，确认债务重组

收益935.33万元，累计影响损益636.24万元

38

公司与四川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金和矿

业股权交易合同纠纷

8,938.00 否

2020年3月30日

收到判决

已实施债务

重组

2020年列财务费用299.65万元，管理费用-285.

45万元，留债6,829.79万元，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3,219.02万元，累计影响损益3,204.82万元

39 赵林 2,393.00 否

2019年12月 31

日经法院达成

和解

列入子公司

债权

子公司债权，2019年12月31日经调解已达成和

解协议,由子公司进行清偿

40

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

中大）与公司票据纠纷

25,000.00 25,000.00 是

二审已开庭，待

判决

已按重整方

案预留了相

应的股票及

现金

暂缓确认债权，2020年将诉讼费用159.11万列

营业外支出，将利息1,639.24万元列财务费用，

确认债务重组收益21,433.93万元，累计影响损

益19,635.58万元

41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债务纠纷 15,000.00 否

已移送至郴州

中院，但还未收

到文书

已按重整方

案预留了相

应的股票及

现金

2020年列财务费用1,718.92万元， 确认债务重

组收益 12,539.67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 10,

820.75万元

42

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物产租赁）与

公司合同纠纷

20,113.00 是

案件尚未判决，

2020年5月20日

将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

庭

已按重整方

案预留了相

应的股票及

现金

暂缓确认债权，2020年依据本金及利息计提预

计负债20,403.10万元，其中利息184.57万入财

务费用，本金及违约金20,218.53万元入营业外

支出， 同时确认债务重组收益16,315.04万元，

累计影响损益-4,088.06万元

注：上述诉讼事项未决诉讼有以下三项：物产中大与公司票据纠纷，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郴州市金贵

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纠纷，物产租赁与公司合同纠纷，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已委托律师积极主张公司的

合法权益，因诉讼事项尚未判决，判决结果尚存不确定性。 上述涉诉事项，公司及管理人已经按照重整计划准

备了相应的股票及现金用于清偿。

（二）请补充披露预计负债本期变动情况及原因，并结合诉讼进展情况说明预计负债计提的依据，说明

2019年及本年计提预计负债的合理性、充分性，是否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计提金额进行不当

盈余管理的情形。

公司回复：

1、诉讼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具体计提标准

2019-2020年，公司根据诉讼案件涉及的具体业务及入账方式，视不同情况计提预计负债或作出如下账务

处理：

（1）由于公司承担了供应商保理业务的连带责任，故在供应商被起诉后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诉讼进展

情况计提诉讼事项相应的预计负债，主要分以下三种情形：

1)已判决的的案件或影响金额较小的案件根据判决结果明确的本金、违约金、利息等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应用指南中有关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的条件

的相关规定,需充分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按照最佳估计数确定预计负债的金

额。 因此，在司法重整开始前，尚在法院受理还未判决的案件根据公司认可的本金、违约金和利息等金额，公司

基于相关业务的实际状况按照总额的60%计提预计负债； 在司法重整实施后， 根据认可金额确认相应预计负

债；

3)2019年，长城湖南分公司与富智汇贸易、祥荣凯贸易开展的供应商保理业务因有临武县嘉宇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宇矿业）持有的采矿权及其自身74.30%的股权作为抵押或质押担保，按照约定长城湖

南分公司有权将嘉宇矿业的采矿权和股权拍卖优先获得补偿， 故单独按照30%的比例计提预计负债；2020年

基于公司司法重组，债权人可以选择向主债权人或相关方进行债权追索，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按100%的比例

计提预计负债。

（2）中熔科技、中色贸易、托克中国、陕西煤业化工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青浦分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青

浦分公司）与公司的诉讼案件，因其本身为公司供应商、工程承建商或客户，公司应付或预收对方款项已在相

关负债科目中核算，在正常情况下，上述业务本身不涉及逾期利息等相关费用，故公司根据诉讼判决情况，将

其逾期利息等费用视为营业外支出计提预计负债。

（3）对于上述单独计提预计负债的诉讼事项以外的案件，如借款、债券、融资租赁、股权收购、票据业务涉

及的诉讼事项等，诉讼之前公司均已在相关会计科目（包括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应付票据等）

进行了相应会计处理，相关利息费用均已按合同约定计提，故无需额外计提预计负债。

2、2019年预计负债明细及2020年预计负债变动情况及原因

(1)� 2019年供应商保理及供应商、工程承建商或客户诉讼事项预计负债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涉诉类

型

是否已

判决/调

解

本金 利息及涉讼费用

已计提金

额合计

未计提金额

剩余未归还

计提比

例

已计提金

额

截至期

末逾期

利息

计提比

例

已计提

金额

本金

1 海尔小贷

保理业

务

是

1,292.00 100% 1,292.00

1,018.39 100% 1,018.39 8,310.39

2 海尔小贷

保理业

务

是

3 海尔小贷

保理业

务

是 3,000.00 100% 3,000.00

4 海尔小贷

保理业

务

是 3,000.00 100% 3,000.00

5 联储证券

保理业

务

否 4,840.00 60% 2,904.00 903.47 60% 542.08 3,446.08 2,297.39

6 雪松信托

保理业

务

否 14,858.23 60% 8,914.94 1,653.29 60% 991.98 9,906.91 6,604.61

7 金科保理

保理业

务

是 915.13 100% 915.13 92.81 100% 92.81 1,007.93

8 常嘉租赁

保理业

务

否 9,900.00 60% 5,940.00 579.15 60% 347.49 6,287.49 4,191.66

9 保利租赁

保理业

务

是 4,800.00 100% 4,800.00 543.55 100% 543.55 5,343.55

10 保利租赁

保理业

务

是 8,817.29 100% 8,817.29 798.38 100% 798.38 9,615.68

11 保利租赁

保理业

务

是 4,800.00 100% 4,800.00 543.55 100% 543.55 5,343.55

12

广州海印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保理业

务

否 200 100% 200 20.7 100% 20.7 220.7

13 中原保理

保理业

务

是 6,521.34 100% 6,521.34 198.33 100% 198.33 6,719.67

14

长城湖南

分公司

保理业

务

是 35,601.26 30% 10,696.15 2,252.78 30% 675.83 11,371.98 26,482.05

15 安昇保理

保理业

务

否 3,600.00 60% 2,160.00 322.2 60% 193.32 2,353.32 1,568.88

小计 102,145.24 63,960.84 8,926.59 5,966.40 69,927.25 41,144.59

1 中熔科技

供应商

货款

是 286.14 100% 286.14 286.14

2 中色贸易 拆借款 是 40.66 100% 40.66 40.66

3 中色贸易

租赁合

同

是 174.11 100% 174.11 174.11

4 托克中国

预收客

户货款

否 1,166.21 100% 1,166.21 1,166.21

5

陕煤青浦

分公司

采购业

务

否 556.86 100% 556.86 556.86

6

湖南郴华

建设有限

公司

工程建

设

是 17.5 100% 17.5 17.5

小计

2,

241.49

2,241.49 2,241.49

合计 102,145.24 63,960.84

11,

168.08

8,207.89 72,168.74 41,144.59

(2)2020年预计负债变动情况及形成原因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数 增加数 减少数

期末

数

形成原因

雪松信托 9,906.91 9,372.71 19,279.63

2019年案件尚未判决，尚欠本金17,013.83万元，起诉书要求公司按照万分之五每日的

利率计算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公司2019年末按本金及罚息合计数的60%计提预

计负债9,906.91万元。 本期案件已判决，按本金、罚息及诉讼费用合计数计算预计负债

为1.93亿，因此本期预计负债增加9,372.71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联储证券 3,446.08 2,702.30 6,148.38

2019年末尚未判决，公司尚欠款4,840.00万元，起诉书要求公司4,840.00万元为基数，

以0.5‰/日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公司2019年末以本金、利息及违约

金合计数的60%计提预计负债3,446.08万元。 本期案件已判决，按本金、罚息及诉讼费

用合计数计算预计负债为6,148.38万元，因此本期预计负债增加2,702.23万，计入营业

外支出

海尔小贷 8,310.39 5,289.61 13,600.00

2019年已判决，剩余7,292万元未偿还，按14.4%年利率支付至实际清偿日为止，2019

年末公司根据判决文件对尚未偿还的本金及违约金、利息计提预计负债8,310.39万元。

本期增加额904.21万元为补充计提的逾期利息，计入营业外支出。 本期另外增加的4,

385.41万元系基于谨慎性原则将其他利益相关方申报债权补充入账

金科保理 1,007.93 45.84 1,053.78

2019年已判决，尚欠本金915.13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5%支付逾期利息。 2019年公司根

据判决结果公司对尚未偿还的本金及违约金、 利息计提预计负债1,007.93万元。 本期

增加额为欠款915.13万元本期计提的利息，计入营业外支出

常嘉租赁 6,287.49 4,881.75 11,169.24

2019年末尚未判决，尚欠本金9,900.00万元，起诉书请求按照万分之三每日的利率计

算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公司根据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合计数的60%计提预计负

6,287.49万元。本期案件已判决，按本金、罚息及诉讼费用合计数计算预计负债，因此本

期预计负债增加4,881.75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保利租赁 20,302.77 3,016.37 23,319.14

2019年末已判决， 尚欠本金18,417.29万元， 及以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的罚

息。 2019年公司根据判决结果对尚未偿还的本金及违约金、 利息计提预计负债20,

302.77万元。 本期新增3,016.37万为尚欠本金18,417.29万元计提的利息，计入营业外

支出

广州海印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220.70 237.70 458.40

2019年末尚未判决，尚欠本金200.00万元，起诉书请求以本金为基数按0.05%/日计算

利息。 公司根据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合计数的60%计提预计负债220.70万元。 本期案件

仍未结案，依据起诉书计算负债金额与其债权申报金额一致，因此本期以其申报金额

计提预计负债237.70万，计入营业外支出

中原保理 6,719.67 507.67 7,227.34

2019年末案件已判决，尚欠本金6,521.34万元，以本金为基数按照年费率12%的标准支

付资金占用费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公司对尚未偿还的本金及违约金、利息计提预计负

债6,719.67万元。本期增加的预计负债507.67万元为尚欠本金计提的利息，计入营业外

支出

安昇保理 2,353.32 1,296.76 3,650.08

2019年末案件未判决，尚欠本金3,600.00万元，以本金为基数按逾期利率18%支付逾

期利息至完全清偿之日为止。 公司根据尚未偿还的本金及违约金、利息合计数的60%

计提预计负债2,353.32万元.本期案件已判决，按本金、罚息及诉讼费用合计数计算预

计负债，因此本期预计负债增加1,296.76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长城湖南分

公司

11,371.98 16,663.19 28,035.17

案件2019年已判决，公司需偿还本金3.57亿元，并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罚息至实际

清偿日。 因存在嘉宇矿业的股权质押担保了70%的融资款，故2019年按本息和的30%

计提预计负债1.14亿元。 本期签订债转协议，其中1.56亿由曹永贵个人承担，未偿还本

金尚余2.01亿元。 公司根据判决文件计算应付本息和为2.80亿，因此补提预计负债1.67

亿，计入营业外支出。

中熔科技 286.14 12.95 299.09 判决项目案件受理费和执行费129,502元补提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支出

湖南郴华 建

设有限公司

17.50 - 17.50 根据民事判决(2019)湘1003民初2780号判决金额调整往来款

中色贸易 214.78 493.39 708.17

2019年案件已结案，公司尚欠本金及违约金合计3,601.00万元。 本期增加493.39万元

为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用，计入财务费用

托克中国 1,166.21 1,382.57 2,548.78

2019年该案未判决，起诉书要求公司返还预付款1.2亿元，并按同期贷款利息计算的资

金占用费用1,741万，公司按照60%计提预计负债1,166.21万元。 本期案件已判决，公

司补提2019年40%的资金占用费用外，全额计提2020年需要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及诉讼

费用合计1,382.57万。 诉讼相关费用110.00万计入营业外支出、资金占用费用1,272.57

万元计入财务费用

陕煤青浦分

公司

556.86 2,560.28 3,117.15

2019年该案未判决，起诉书要求公司支付货款20,036.49万元，同时支付迟延支付货款

期间的违约金928.11万元，并赔偿预期利益损失2,000.00万元等。公司根按60%的比例

计提违约金556.87万元，计提预期利益损失1,200.00万元。 2020年案件已结案，根据判

决文件及债权申报文件确认本息合计为2.47亿。 其中2亿元计入富智汇的其他应收款，

应收回可能性很小，已全额计提坏账。差额2,560.28万元计提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支出

深圳中小企

业信用融资

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

6,234.34 6,234.34

本期新增诉讼，尚欠本金6,000万元，深圳担保集团请求以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债

权已申报且双方已确认， 因此公司本期依据本金及利息本期计提预计负债6,234.34万

元，本金及诉讼有关费用计入营业外支出，利息部分计入财务费用

物产租赁 20,403.10 20,403.10

案件尚未判决，本期新增诉讼，尚欠本金2亿元，起诉状要求以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债权已申报且双方已认可，因此公司本期依据本金及利息本期计提预计负债2.04亿，本

金及诉讼有关费用计入营业外支出

天津市宝坤

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9,432.14 9,432.14

未起诉但已申报债权，尚欠本金8,400万元，以16.5%的年利率计算利息，双方已确认，

因此公司本期依据本金及利息本期计提预计负债9,432.14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鼎辉（东方）

厦门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078.08 1,078.08

未起诉但已申报债权，尚欠本金1,000万元，以15.4%的年利率计算利息，双方已确认，

因此公司本期依据本金及利息本期计提预计负债1,078.08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济南市鲁盐

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5,168.63 5,168.63

本期新增诉讼，案件已结案，尚欠本金36,475,616.44元，按24%年利率计算利息，因此

公司本期依据本金及利息本期计提预计负债5,168.63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永兴县长鑫

铋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

简称长鑫铋

业）

7,411.38 7,411.38

本期新增诉讼，案件已结案，尚欠本金55,396,776.91元，以24%的年利率计息，因此公

司本期依据本金及利息本期计提预计负债7,411.38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物产中大 1,798.35 1,798.35

2018年9月12日，为帮助公司解决资金困难，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稷业

集团）给公司开出2.5亿商票用于质押以获得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湘银行）的融资放款。 但为对冲风险，其要求公司开具等额的商票。 双方在2018年13

日、18日的备忘录约定该票据届时必须返回，不得质押或转让，否则将得不到兑付。 而

稷业集团在收到公司开具的商票后即全部在物产中大处背书贴现。 案件一审已判决，

公司不符判决已上诉。 一审判令公司支付商票本金2.50亿元及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

息。 据判决文件计算和债权申报文件确定应支付本息和为2.68亿元，公司将其中2.5亿

本金计入稷业集团的往来，考虑该款项收回可能性较小，因此全额提坏账。 除本金外案

件的诉讼费用及利息合计金额1,798.35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鑫达金银开

发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60.00 60.00

子公司郴州市金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贵贸易）根据起诉状请求的违约金

100万元按60%计提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支出

合 计 72,168.74 100,049.13 172,157.87 60.00

注：公司2020年实施债务重组，导致2020年预计负债余额大幅度减少

（3）诉讼事项涉及到的预计负债计提合理性、充分性，是否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计提金

额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公司回复：

1、《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

“第二条 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

定的不确定事项。 ”

“第四条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

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2、根据公司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上述预计负债计提的原因，公司预计负债的计提主要基于以上三个

确认条件及公司对各类诉讼事项的判断，预计负债计提标准保持一贯性原则，具体情况详见问题五(一)、五(二)

之说明。 因此，公司认为目前对诉讼事项涉及到的预计负债的账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计提的预计负债是充分的、合理的，不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计提金额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

情形。

（三）请列表说明上述诉讼的信息披露情况是否完整、及时、准确，是否涉及违规对外担保或资金占用情

形。

公司回复：

公司诉讼信息的披露情况及是否涉及违规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形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是否涉及

违规对外

担保或资

金占用

2019年 2020年

1 海尔小贷与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11,680.00 2019年08月03日 2019-076 否

2 金科保理与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900.00 2019年10月22日 2019-130 否

3 常嘉租赁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9,900.00 2019年08月16日 2019-087 否

4 联储证券与公司债务合同纠纷 5,055.00 2019年11月30日 2019-155 否

5 联储证券与公司债务合同纠纷 3,175.00 2020年4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否

6 安昇保理与公司合同纠纷 3,720.00 2020年4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否

7 长城湖南分公司与公司合同纠纷 36,023.00

2019年11月30日、

2020年3月7日、2020

年5月26日

2019-155、

2020-021、

2020-076

否

8 雪松信托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9,000.00 2019年08月03日 2019-076 否

9 保利租赁与旺祥贸易融资租赁纠纷 8,901.00

2019年10月22日、

2020年1月4日

2019-130、

2020-001

否

10 保利租赁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4,800.00 2019年12月14日 2019-157

11 保利租赁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5,003.00 2019年10月22日 2019-130 否

12 中原保理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6,512.00

2019年11月09日、

2020年1月4日

2019-145、

2020-001

否

13 湖南信托与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8,000.00 2019年10月22日 2019-130 否

14 湖南信托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0,000.00 2019年10月22日 2019-130 否

15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26,060.00 2020年01月04日 2020-001 否

16 中色贸易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00.00 2020年08月28日 2020-135 否

17 中色贸易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540.00 540.00 2020年03月28日 2020-29 否

18 中色贸易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061.00 1,061.00 2020年03月28日 2020-29 否

19

郴州市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

4,241.00

2019年11月09日、

2019年12月14日

2019-145、

2019-157

否

20 方义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2,153.00

2019年11月09日、

2020年3月18日

2019-145、

2020-027

否

21 太平洋证券与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355.00 2019年11月30日 2019-155 否

22 太平洋证券与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950.00 2019年11月30日 2019-155 否

23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

9,616.00 2019年12月14日 2019-157 否

2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债券交

易纠纷

4,508.00 2020年03月18日 2020-027 否

25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

司债券交易纠纷

9,895.00 2020年01月18日 2020-007 否

2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债券交

易纠纷

4,388.00 2020年01月18日 2020-007 否

27

苏州融华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融资合

同纠纷

4,658.00 2019年08月03日 2019-076 否

28

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

7,162.00 7,162.00

2019年09月17日、

2020年07月24日

2019-110、

2020-117

否

29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

4,658.00 4,658.00

2019年08月03日、

2020年3月18日、

2020年11月13日

2019-076、

2020-027、

2020-167

否

30 周建 2,331.00 2019年11月30日 2019-155 否

31 福腾建设与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3,370.00 3,370.00

2020年01月18日、

2020年08月28日

2020-007、

2020-135

否

32 福腾建设与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592.00

2019年12月14日、

2020年08月28日

2019-157、

2020-135

否

33 福腾建设与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5,264.00 5,264.00

2019年11月30日、

2020年01月18日、

2020年10月16日、

2020年6月20日

2019-155、

2020-007、

2020-099、

2020-154

否

34 托克中国与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11,545.00 2019年09月17日 2019-110 否

35 托克中国与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2,296.00 2019年09月17日 2019-110 否

36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

司合同纠纷

33,540.00

2019年09月17日、

2019年10月22日

2019-110、

2019-130

否

37 中熔科技与公司合同纠纷 1,292.00 2019年11月09日 2019-145 否

38

公司与四川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金和矿业股权交易合同纠纷

8,938.00

2019年08月03日、

2019年09月17日

2019-076、

2019-110

否

39 赵林 2,393.00 2019年11月09日 2019-145 否

40 物产中大与公司票据纠纷 25,000.00 25,000.00

2019年06月29日、

2019年11月9日、

2020年07月04日

2019-058、

2019-145、

2020-105

否

41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债务纠

纷

15,000.00 2020年05月15日 2020-059 否

42 物产租赁与公司合同纠纷 20,113.00 2020年09月30日 2020-152 否

从此表可以看出，前述诉讼事项均已披露，且未发现涉及违规对外担保或资金占用情形。

（四）请说明你公司承担的重组义务是否满足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你公司是否确认相应预计负债及原

因。

公司回复：

1、《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

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第十条 企业承担的重组义务满足本准则第四条规定的，应当确认预计负债。同时存在下列情况时，表明

企业承担了重组义务：（一）有详细、正式的重组计划，包括重组涉及的业务、主要地点、需要补偿的职工人数及

其岗位性质、预计重组支出、计划实施时间等；（二）该重组计划已对外公告。 重组，是指企业制定和控制的，将

显著改变企业组织形式、经营范围或经营方式的计划实施行为。 ”

2、根据公司的重整计划，公司的司法重整主要涉及对债务的重组以及相应的重组中介支出，除公司暂不

认可的部分暂缓确认债权外，公司所有的债务均已根据重整计划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或已实施补偿，或已计

入相应负债，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重组义务，无需考虑相应预计负债。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详见问题一（一）3（2）之说明。

2、核查结论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

(1)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相关说明是合理的；

(2)公司计提的预计负债是充分的、合理的，未发现公司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计提金额进

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也未发现公司涉及违规对外担保或资金占用情形；

(3)公司相应的重组义务已充分入账，不存在需要计入预计负债的情形。

六、根据你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你公司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和重要缺陷，但

存在以下需要关注的重点事项：公司在2019年至司法重整日（2020年11月5日）之间，因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导致大额资金被原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占用；因管理失当导致与供应商之间大额资金往来无法收回，公司资金

链断裂而停工停产；公司未实施有效的资产保全等措施以减少损失，导致公司管理费用、资产损失、诉讼损失

均大幅增加，多个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进行。 上述情况表明，公司内部控制在控制环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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